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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B8_822_c65_457103.htm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200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教

学厅〔2007〕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

施办法。 一、报名 （一）报考对象和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和法律；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身

体健康； 具有本市正式户口。 （二）下列人员不能报考 具有

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的在校生；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

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

施或正在服刑者。 （三）报名时间和地点 艺术类考生的报名

分文化考试报名和专业考试报名。 文化考试报名按全市统一

规定进行，由各区、县高校招生办公室负责组织。2008年高

考(Q吧)报名一律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网上报名时间：2008

年1月4日8：0010日22：00， 专业考试的报名由各招生学校组

织，一般安排在2月至3月份，具体时间和地点由招生学校确

定。考生须持2008年高考考生号、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近

期同底版一寸半身正面免冠照片若干张，直接与招生学校联

系。 二、招生简章 招生院校要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及本校招

生章程编制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内容包括学校办学类型、

专业考试科目及要求、学校专业考试时间及地点、年度招生

范围及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包括对专业课和文化课成绩的

要求）、学费标准等。各校的招生简章须2007年12月30日前

报送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 三、考试 （一）专业考试 专业

考试仍由各招生学校负责，提倡在京招生院校之间组织专业



联考或互认专业考试成绩。考生要按招生学校规定的时间、

地点参加专业考试。专业考试应按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

试的有关考务规定执行，成绩由院校评审委员会集体评定，

评审工作要做到公正、准确。 各招生学校的专业考试应于3

月底前结束。招生学校负责公示考生专业考试成绩，发放本

校专业考试合格证书。专业考试合格人数应控制在本校艺术

专业招生计划数的4倍之内， 4月20日前须将我市专业考试合

格的考生成绩库及考生名单报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同时

将专业考试成绩通知考生本人。未经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

备案的考生，在艺术类专业录取时，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

不予投档。 京外院校如确需在京设立考点，须于2007年12

月15日前向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提出书面申请，同意后方

可组织实施。在京设考院校应符合教育部文件中规定的范围

。 （二）文化考试 凡参加艺术院校专业考试并领取《专业考

试合格证》的考生都必须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史类或理

工类全国统一考试。文史类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文）

、外语、文科综合；理工类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理）

、外语、理科综合。 四、填报志愿 考生应按全市统一规定的

时间和要求在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必须在自己已取得专业考

试合格成绩的学校中选报艺术类专业志愿（未收到《专业考

试合格证》的考生填报艺术类专业志愿无效）。考生填报时

要对照《北京市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招生专业目

录》，须将所选报的本科院校、专业填在“提前录取院校”

栏目内，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填在“艺术高职”栏目内

。 填报艺术类本科志愿的考生，可以兼报除提前录取批次外

的其他批次院校的非艺术类专业。 五、政审和体检 艺术类考



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按照教育部有关

规定执行。政审、体检与报考其他普通专业的考生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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